
黑龙江省政府采购合同黑龙江省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单位（甲方）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供应商（乙方） 山东省光仪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 黑龙江  

采购计划号 黑政采计划[2024]07284 
招标编号 [230001]HTCL[GK]20240002 
签订时间 2024年06月21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招投标文件规定条款和中标投标人承诺，甲乙双方签

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第一条　合同标的

　　1、供货一览表

序序

号号
产品名称产品名称 商标品牌商标品牌 规格型号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生产厂家

数量及数量及

单位单位
单价（元）单价（元） 金额（元）金额（元）

1 微波消解系统（进口） CEM Mars 2 CEM Corporation 1.00套 500,000.00 500,000.00

2 土壤团粒结构分析仪（进口） Daiki DIK-2012 Daiki Rika Kogyo Co.,Ltd 1.00台 190,000.00 190,000.00

3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普析通用 TU-1901 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

任公司
1.00台 95,000.00 95,000.00

4 环境空气综合采样器 崂应 2050 青岛崂应海纳光电环保集

团有限公司
1.00台 50,000.00 50,000.00

5 盘式研磨仪（进口）
Cole

Parmer BM-400 Cole-Parmer 1.00台 94,000.00 94,000.00

6 便携式叶绿素测定仪（进口）
柯尼卡美能

达

SPAD-
502Plus Konica Minolta, Inc. 8.00台 14,000.00 112,000.00

7 全自动氮碳分析仪（含数据处理分析

系统）（进口）

Thermo
Fisher

FlashSmart
NC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1.00套 515,000.00 515,000.00

8 便携式水质采样器 崂应 8000D 青岛崂应海纳光电环保集

团有限公司
1.00台 80,000.00 80,000.00

9 土壤pH和氧化还原监测系统 力科惠泽 Eco-mind 北京力科惠泽科技有限公

司
1.00套 100,000.00 100,000.00

10 气相质谱联用仪（含数据处理分析系

统）（进口）
珀金埃尔默 GCMS2400 PerkinElmer,Inc. 1.00套 643,000.00 643,000.00

11 ICP等离子体光谱仪（含数据处理分
析系统）（进口）

珀金埃尔默 Avio220Max PerkinElmer,Inc. 1.00套 866,000.00 866,000.00

12 全自动凯氏定氮仪（含数据处理分析

系统）
海能 K1100 海能未来技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00套 275,000.00 275,000.00

13 旋转蒸发仪 爱朗 N-1300D-W 上海爱朗仪器有限公司 1.00台 30,000.00 30,000.00

14 火焰光度计（进口） Sherwood M410 Sherwood Scientific 1.00台 70,000.00 70,000.00

15 重金属野外快速检测仪（进口） 怡景通
VANTA-VEL-

SDD EVIDENT SCIENTIFIC INC 1.00台 275,000.00 275,000.00

合计金额人民币（大写）： 叁佰捌拾玖万伍仟元整叁佰捌拾玖万伍仟元整(￥￥3895000.00)

　　2、合同合计金额包括货物价款，备件、专用工具、安装、调试、检验、技术培训及技术资料和包装、运输等全部费用。如招投标文件对其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条　质量保证第二条　质量保证

　　1、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型号、技术规格、技术参数等质量必须与招投标文件和承诺相一致。乙方提供的节能和环保产品必须是列入政府采购
清单的产品。

　　2、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未使用的原装产品，且在正常安装、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其使用寿命期内各项指标均达到质量要求。

第三条　权力保证第三条　权力保证

　　乙方应保证所提供货物在使用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或其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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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包装和运输第四条　包装和运输

　　1、乙方提供的货物均应按招投标文件要求的包装材料、包装标准、包装方式进行包装，每一包装单元内应附详细的装箱单和质量合格证。

　　2、货物的运输方式： 汽运。

　　3、乙方负责货物运输，货物运输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 无。

第五条　交付和验收第五条　交付和验收

　　1、交货时间：自合同签订后5个月内交货、地点：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综合实验室 。

　　2、乙方提供不符合招投标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货物，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3、乙方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工具和备品、备件等交付给甲方，如有缺失应及时补齐，否则视
为逾期交货。

　　4、甲方应当在到货（安装、调试完）后7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逾期不验收的，乙方可视同验收合格。验收合格后由甲乙双方签署货物验
收单并加盖采购单位公章，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5、政府代理机构组织的验收项目，其验收时间以该项目验收方案确定的验收时间为准，验收结果以该项目验收报告结论为准。在验收过程
中发现乙方有违约问题，可暂缓资金结算，待违约问题解决后，方可办理资金结算事宜。

　　6、甲方对验收有异议的，在验收后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乙方应自收到甲方书面异议后 7日内及时予以解决。

第六条　安装和培训第六条　安装和培训

　　1、甲方应提供必要安装条件（如场地、电源、水源等）。

　　2、乙方负责甲方有关人员的培训。培训时间、地点： 甲方指定时间地点。

第七条　售后服务第七条　售后服务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三包”规定以及招投标文件和本合同所附的《服务承诺》，为甲方提供售后服务。

　　2、货物保修起止时间：验收合格后1年 。

　　3、乙方提供的服务承诺和售后服务及保修期责任等其它具体约定事项。（见合同附件）

第八条　付款方式和期限第八条　付款方式和期限

　　1、资金性质： 预算内资金。

　　2、付款方式：财政性资金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规定程序办理；自筹资金：无。付款期限为甲方对货物验收合格后7个工作日内付款。

第九条　履约、质量保证金第九条　履约、质量保证金

　　1、乙方在签订本合同之日，按本合同合计金额0.00%比例提交履约保证金。

　 　 2、乙方应在货物验收合格无异议后5个工作日内按本合同合计金额 0%比例向甲方提交质量保障金，质量保证期过后5个工作日内无息返
还。

第十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第十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50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2、乙方不得擅自转让（无进口资格的投标人委托进口货物除外）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所提供的货物规格、技术标准、材料等质量不合格的，应及时更换，更换不及时的按逾期交货处罚；因质量问题甲方不同意接收的
或特殊情况甲方同意接收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货款额 5%违约金并赔偿甲方经济损失。

　　2、乙方提供的货物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诉讼，均由乙方负责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

　　3、因包装、运输引起的货物损坏，按质量不合格处罚。

　　4、甲方无故延期接收货物、乙方逾期交货的，每天向对方偿付违约货款额3‰违约金，但违约金累计不得超过违约货款额5%，超过30 天
对方有权解除合同，违约方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甲方延期付货款的，每天向乙方偿付延期货款额3‰滞纳金，但滞纳金累计不得超过延期
货款额5%。

　　5、乙方未按本合同和投标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乙方应按本合同合计金额 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6、乙方提供的货物在质量保证期内，因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和其它质量原因造成的问题，由乙方负责，费用从质量保证金中扣除，不
足另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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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其它违约行为按违约货款额5%收取违约金并赔偿经济损失。

第十二条　合同争议解决第十二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货物质量进行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
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可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3、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第十三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第十三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

　　1、政府采购招标文件；2、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3、投标承诺书；4、中标或成交通知书。

第十四条　第十四条　

　　本合同一式四份，政府采购办、政府代理机构各一份，甲乙双方各一份（可根据需要另增加）。

　　 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公章后生效，自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应当将合同副本报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单位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建国镇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

究所
单位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29号1003-A201

法定(或授权)代表人：陈书强 法定(或授权)代表人：陆艳华

委托代理人： 陈书强 委托代理人： 陆艳华

电话：15846997910 电话：18045667235

电子邮箱： chenshuqiang@163.com 电子邮箱： 18045667235@189.cn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佳木斯分行营业部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浮山所支行

账号：23050168515109988888 账号：218244006957

邮政编码： 154000 邮政编码： 266000

合同附件合同附件

甲方（章）

2024-6-24

2024年06月21日

乙方（章）

2024-6-27

2024年06月21日

　采购办审核（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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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人承诺具体事项：
我公司承诺本次供应的产品符合国标或用户质量要求。 我公司提供符合要求的产品，负责免费送货、安装、调试，并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体
系。

2、售后服务具体事项：
安装、调试完毕后，我公司负责恢复现场。我公司负责提供相关技术资料及日常使用、维护保养培训。

3、保修期责任：
仪器主机及配套模块在调试通过后整体提供三年原厂免费保修服务。在保修期内，所有服务及配件全部免费。

4、其他具体事项：
无

甲方（章）

2024-6-24

2024年06月21日

乙方（章）

2024-6-27

2024年0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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